
 

 

 

合教秘〔2016〕512 号 

 

转发省语委办关于参加第十三届“全国 

语文规范化知识大赛”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）区教育主管部门、语委办，各市管学校： 

现将省语委办《关于参加第十三届“全国语文规范化知识大

赛”的通知》（皖教语函〔2016〕13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本次大赛纳入我市第 19 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系列

活动，请各县（市）区教育主管部门、语委办及市管学校结合实

际，本着自愿参与的原则，组织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大

赛。 

二、各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、规范汉字书写特色学校应

切实发挥示范带头作用，积极组织广大师生参加大赛，并以此为

契机，大力宣传国家语言文字法律法规、方针政策及规范标准，

提高师生员工的语言文字规范化水平。 














